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采购内容：对太湖街道办事处（1食堂）及为民服务中心（2食堂）两个食堂管理服务外包。
2、服务地点：1食堂位于太湖街道周新东路58号，2食堂位于太湖街道周新苑三期436号。
3、就餐人员：1食堂：早餐就餐人员约30人左右，中餐就餐人员约150人左右；2食堂中餐就餐人员约100人左右。
4、服务期：1年。
5、最高限价：75万元。
6、服务标准：满足采购人要求。
7、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预付款合同金额的10%，剩余费用按月结算。（在签订合同时，供应商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预付款规定。）
（1）除另有约定外，均应以每月五日前乙方标准格式统一打印的《付款通知书》为上月的结算依据，节假日提前。
（2）甲方应在每月八日前足额向乙方支付相应费用，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节假日提前。
（3）甲方对于《付款通知书》中的金额有异议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甲乙双方经核实确认《付款通知书》中金额因乙方过错导致确有错误的，甲方有权在收到乙方更正后的《付款通知书》后10日内支付相应费用。
（4）乙方在收到甲方足额支付的应付款项后，应在每月十日向外包员工支付工资，并在当月月底前向甲方出具发票。
（5）如果甲方付款超过约定付款期，应向乙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的计算方式为：2‰/日。此条款不仅限于上述费用项目，还适用于与本合同约定的或与本合同履行相关的所有需要甲方支付的费用项目。
二、人员配置及要求：
餐饮服务团队不少于9人，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厨师长2名、厨师（副厨）2名，服务员5名。以上人员需持健康证上岗，如持有专业资格证书的，需提供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项目服务要求
1. 餐饮服务团队人员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无犯罪记录和不良嗜好，严格遵守太湖街道办事处各项管理制度。采购人发现中标人存在管理上的问题，中标人应及时进行整改、予以反馈。
2.严格遵守国家对从事食品加工业从业人员卫生防疫的有关规定和健康标准，并办理卫生许可证审验。如有发现从业人员身体健康不符合饮食服务业标准时，中标人应及时更换符合从业身体健康标准的人员上岗。
3.中标人负责保障采购人员工全年早、中餐服务（不含节假日，偶尔零星加班接待用餐，具体由采购人通知）。中标人每周五前制定出下一周菜谱向员工公布，提供多样化自选菜式供选择，保持新鲜与热度,供应卫生、美味的膳食服务。
4.服务劳务外包期间，中标人免费使用采购人现有的设备和厨具等，负责保管和养护，遇设备故障及时上报采购人，由采购人安排人员进行维修。中标人要做好防火防盗、用电安全工作，因中标人管理不善发生短少、损坏、被盗的，均需照价赔偿。若需添置其他设备和用具，经采购人同意后由采购人负责购买。
5.采购人提供相应水、电保障；中标人需进行节约能源的管理，不得发生长明灯、长流水等浪费行为。
6.服务人员服装由采购人提供统一着装，佩戴围裙、一次性手套、口罩、帽子（女性工作人员须盘发，禁止头发外露），做好日常个人卫生。上班期间不得工作区内抽烟，不得留长指甲等。
7.中标人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的作息时间和一切规章制度，合理安排菜品，能为因特殊情况延长工作的人员预留（保温）饭菜或点心，确保人员就餐。
8.中标人应建立厨房设备耗损及消毒次数、时间等情况的记录，以备查验。
9.中标人工作任务是完成采购人所交办的各项任务，主要是拟定主副食品菜单、饭菜制作、食谱安排和食堂相关场地、设备、设施卫生清理及食堂管理工作中的相关任务。
10.厨师长每周提前开好菜单，交采购人由采购人安排配送公司统一配送，配送后物品经配送员、当天值班指派一名职工、当日厨师3人共同验收签字后入库。保证每天菜品质量，在制作中防止食物中毒等情况发生，同时做好生熟食的留样。
10.中标人每日必须对食堂内外卫生进行清扫，及时清理垃圾。对餐饮器具进行清洁、消毒。采购人提供的酱油、醋等调料及牙签、洗洁精等保洁品，中标人应本着厉行节约的态度、妥善保管。
11.承包期间采购人若因政策性变动需中途终止履行合同的，或因不可抗拒力因素造成的合同被迫中止的，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12.在服务劳务外包期间，如因为操作不当发生食物中毒或服务方工作人员发生人身意外的，中标人要及时联系卫生防疫或劳动部门等部门进行鉴定，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其它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1.中标人所属工作人员的所有用工风险由中标人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2.在服务劳务外包期间，中标人可以指定厨师长驻点管理，每天可安排副厨1人或小工1人以上，遇特殊情况(如接待、会议等)需增加服务人员时，中标人应无偿提供保障。
3.如采购人有食堂工作人员需求，中标人将在第一时间，根据采购人的《岗位需求书》给予合适的人员补充。（免费）
4.中标人对食堂工作人员进行必要入职培训及职业素养培训，培训要求由太湖街道提供。为通过面试的员工，安排入职体检、岗前培训、劳动合同订立等一切入职时所需的服务。
5.中标人为食堂工作人员提供工资发放、社保（公积金）缴纳、办理各种在职及收入证明等一切员工在岗期间所需要的服务。员工在岗期间，完全听从采购人的工作安排，无条件服从采购人及中标人的管理，如有不服从管理的事情发生，由中标人负责处理与解决。
6.如有食堂工作人员因为病、孕、产等原因无法正常在岗工作，由中标人无缝对接或在第一时间确定顶岗人员及时补充。如有无法胜任工作的员工，由中标人在第一时间安排替换新员工上岗，并做好离岗时的工作交接与人员安置工作。
7、每半个月由中标人派员开展与采购人及外包员工间关于外包服务满意度调查工作，积极总结与整改服务中的不足之处。
8.由中标人负责，为食堂工作人员办理离职、退休手续及后续劳动、社保、法律事务等咨询事项。
9.中标人负责处理好食堂工作人员劳动、社保、法律、仲裁等方面的诉求和纠纷，协助采购人规避食堂管理风险。
10.其他。每年开展外包食堂工作人员的公共礼仪和职业道德等内容的培训，负责外包人员档案管理，负责建立、接转外包人员档案。


